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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房管〔2017〕7 号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中科技大学行政办公用房 
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  

全校各单位： 

      《华中科技大学行政办公用房管理暂行规定》经学校审议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中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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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科技大学行政办公用房管理暂行规定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进一步弘扬艰苦奋

斗、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

直属高校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发厅[2014]3 号）

要求,参照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》（发改投资[2014]2674

号）、《华中科技大学公用房屋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房管[2015]1

号）等规定精神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房屋产权或使用权归属学校、且用房

单位或部门属于学校建制管理的单位行政办公用房管理。 

产业集团及所属企业、附属医院等，其单位属于非独立法人

的，单位行政办公用房管理适用本规定；其单位属于独立法人的，

单位行政办公用房管理，依照湖北省及武汉市相关政策执行。 

院（系）、直（附）属单位等用于教学、科研方向的专业技

术人员工作用房，暂不列入本规定管理。 

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行政办公用房（以下简称：办公用房），

包括供单位行政管理人员使用的办公室以及单独建设或使用的

行政办公楼中的服务用房、设备用房及附属用房等。其中，服务

用房、设备用房及附属用房的范围，依照（教发厅[2014]3 号）

界定。 

第四条 本规定所指使用面积，均为房屋套内使用面积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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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门厅、走廊、阳台、楼梯、公用厕所等公共使用面积。 

第五条 核定办公用房使用面积的人员信息，依据学校组织

和人事部门确认的行政级别及单位行政人员编制数为基准。 

第二章  行政办公用房的管理体制及职责 

第六条 学校办公用房的管理，按照“统一政策、分级负责、

合理配置、动态调整”的原则实施管理。 

第七条 校长办公室对口承接上级部门有关办公用房管理工

作的各项指令，统一部署开展各类办公用房的专项检查等管理工

作。 

第八条 房产管理处负责学校办公用房的调配管理以及数据

信息的统计等工作，具体负责主校区各单位办公用房使用情况的

日常监管、检查、测量以及常规检查情况的报送等工作。 

第九条 医学总务处具体负责同济校区及医学院附属单位办

公用房的调配管理、使用数据信息的统计汇总以及办公用房使用

情况的日常监管、检查、测量和常规检查情况的报送等工作。 

第十条 纪委办公室（监察处）负责根据报送的办公用房使

用情况，按照有关规定，对违纪问题依照相关工作程序做出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各二级单位负责履行本单位执行办公用房管理制

度的主体责任，负责建立本单位办公用房的具体规定及使用明细

台账，负责具体落实本单位办公用房违规问题的整改和处理工
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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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为加强管理，各单位须指派一名公用房屋资产管

理员（以下简称：房管员），负责本单位的办公用房信息统计及

房屋调配使用等项工作。指派的房管员，应在学校房屋资产信息

化管理系统中注册，并负责在线上完成本单位房屋资产的调配和

使用管理工作。 

第三章 行政办公用房的使用面积控制标准 

第十三条 各类行政管理人员所用办公室的使用面积控制标

准（单位：M
2
/人）：副部级：42；正厅（局）级：30；副厅（局）

级：24；正处级：18；副处级：12；处级以下：9。 

第十四条 单独建设或使用的行政办公楼中，服务用房使用

面积控制标准：编制定员 200人及以下的单位，按 9（M
2
/人）控

制；编制定员 400 人及以上的单位，按 7（M
2
/人）控制；中间值

用公式（1100-编制定员）/100 计算确定。设备用房及附属用房

使用面积标准：参照（教发厅[2014]3号）界定。 

第十五条 各单位（不含图书馆、档案馆等相关单位）自行

设置的资料室、档案室、图书室、阅览室等公共服务房屋，按服

务用房使用面积控制标准进行管理。其入驻的行政管理人员，不

再重复设置另外一处的办公室或办公场所。 

第十六条 各二级单位采取“大厅式”用房方式提供办公服

务的房屋，其入驻的行政工作人员应有一定的数量。配置时，应

避免一人独用一间面积过大的房屋等用房浪费现象出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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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经学校人事部门批准聘用的社会用工及返聘人

员，参照处级以下人员用房标准核定单位办公用房面积总额，不

重复计算。 

第四章 行政办公用房的使用管理 

第十八条 各单位配置办公用房时，应牢固树立节俭意识，

坚持勤俭节约、不尚奢华、注重效益、杜绝浪费。 

第十九条 办公用房的调配，按照《华中科技大学公用房屋

管理暂行办法》执行。其中，已配置给各单位使用管理的房屋，

内部办公用房的具体调配由各单位按办公用房使用面积控制标

准自行完成。 

第二十条 各单位腾出的办公用房，调配使用时应坚持向教

学、科研和服务一线倾斜，避免闲置浪费。其中，机关（部）处

因机构或人员变动调整腾出的办公用房，应及时交还房产管理处

（医学总务处）统一调配使用。 

第二十一条 副处级及以上管理人员办公用房发生异动、或

单位办公用房异地搬迁时，应在完成调整、搬迁工作后的 7个工

作日内，向房产管理处（医学总务处）公用房管理部门报送具体

变更信息。同时，本单位房管员应及时在房屋资产管理系统中完

成用房信息的调整变更工作。 

第二十二条 行政管理人员校内调动工作岗位时，其办公用

房由新调入单位负责安排，其在原工作单位所用的办公用房不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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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留；办理离退休手续时，应及时将所用办公用房腾退给原工作

单位，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将所用办公用房改变为个人名下的科

研用房等其它用途。 

第二十三条 在不同校区或多个单位兼任职务的行政管理人

员，因工作需要、确需单独使用另外的办公用房时，其单独使用

的多处办公用房面积之和，应不超过本人职务职级对应的控制面

积标准。特殊情况，应及时报批。 

第二十四条 对于从事教学、科研以及党政管理工作的“双

肩挑”专业技术人员，可在任职期间保留单独使用的行政办公用

房。本人离开行政管理岗位后，应及时腾退原用的行政办公用房。 

第二十五条 独立建设或独立使用的行政办公楼，其会议室、

接待室、文印室、收发室、值班室等办公服务用房，原则应集中

设置、开放共享。分散在其他楼宇内办公的，可设置必要的办公

服务用房，但应遵循“节俭、集约、共享”原则，避免重复设置、

闲置浪费。 

第五章 其它 

第二十六条 办公用房使用应遵循节俭、集约、节能和经济

适用的原则，避免豪华装修。未经学校修缮管理部门批准，不得

对房屋擅自进行破墙、隔墙等工程改造，不得破坏房屋结构及其

设备设施。 

第二十七条 按照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办公用房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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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管理由各使用单位履行主体管理责任。用电、用水、网络运行

等保障管理，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房产管理处负责

解释。遇上级部门政策调整时，相应标准及管理规定，依照新颁

政策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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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、房产管理处 主动公开 2017年 9月 5日印发 


